长春市双阳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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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鼓励中外投资者来双阳投资兴业，加快双阳新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的步伐，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双阳区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投资产业政策 （一）根据
　　为鼓励中外投资者来双阳投资兴业，加快双阳新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的步伐，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双阳区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投资产业政策
　　(一)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双阳区发展的意见》(长府发[2004]41号文件)，双阳区坚持生态保护、环境改善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坚持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向，鼓励投资高新技术工业、洁净工业、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房地产业和环保节能型建筑材料业。
　　(二)鼓励到吉林省双阳梅花鹿产业经济开发区及其他类园区投资相关产业，兴办企业。
　　(三)鼓励发展利用本地资源兴办高新技术型、深加工型和出口创汇型、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财政奖励政策
　　(一)国内投资者在双阳区境内投资兴建固定资产超500万元(60万美元)的生产加工经营型项目、技改项目，自实现税收年度起，5年内实行财政奖励政策;上缴的企业所得税属区级财政(含开发区、乡镇、街道财政留成部分)留成部分第1-2年按50%奖励返还给企业;第3—5年按25%奖励返还给企业。
　　(二)中外客商投资出口创汇企业，除享受上述奖励政策外，执行国家、省、市规定的优惠及出口奖励、退税政策。
　　三、土地使用政策
　　(一)中外投资者兴建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12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型企业需要占用土地的，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可以采取出让、租赁等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按照基准地价最低限价执行。对一次性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属区级财政留成部分可按50%返还给企业，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兴建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创汇的生产加工、经营型企业，对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属区级财政留成部分可按80%返还给企业，用于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中外投资者兴建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12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创汇的生产加工、经营型企业，对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全部缴纳的，属区级财政留成部分可按100%返还给企业。
　　(二)对落户到吉林省双阳梅花鹿产业经济开发区固定资产超亿元(10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经营型企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属开发区财政留成部分100%返还给企业，用于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无偿提供部分办公用地。
　　四、收费减免政策
　　(一)中外投资者兴办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12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经营型企业，在建设期间，上级部门收费按最低标准收取;减收城市基础建设设施配套费;区级所属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全免。
　　(二)中外投资者在双阳区境内兴办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的其它各类企业和公益性事业，在建设期间，上级部门收费按最低标准收取;减收城市基础建设设施配套费;属于区级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减半收取。
　　(三)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凡属国家、省、市规定的收费项目的按下限执行;未经允许的或明令取消收费项目不允许任何单位收费。
　　五、投资服务政策
　　(一)中外投资者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不足1000万元(120万美元)的生产加工、经营型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由项目责任单位或引资单位在7个有效工作日内，为投资者办理全程审批手续;中外投资者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12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经营型项目由区招商一局和项目承办单位在7个有效工作日内办理全程审批手续;特殊的大项目由区级领导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组成专门服务机构，为投资项目全程服务和协调相关事宜，限期办结。
　　(二)需由上级相关部门审批办理的投资项目，由区对口部门负责协调和协助办理，在7个有效工作日内办结(涉及到报国家、省、市以上审批的土地征用、项目规划手续、特殊行业审批的可根据实际适当放宽办结时限)。由区软环境办公室负责督办。
　　(三)对中外投资者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经营型企业实行重点保护5年;除正常的安全生产检查、防火检查和税费征缴外，区内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区软环境办公室批准，不得对企业进行检查或干扰，保证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四)实行“投资企业优惠卡”制度，中外投资者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由区招商委发给“投资企业优惠卡”，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相关待遇。获得“投资企业优惠卡”的投资者要求到双阳区落户的，给其本人、配偶、子女免费落户为长春市双阳区户口;在办理子女入学时，允许自由择校，义务教育段的学生不收择校费，非义务教育段学生达到议价生录取线的可免收议价生费;企业在投产后，每年可免费在区电视台为本企业的经营、产品做宣传广告一次，时间为半分钟，连播7天。
　　六、引资中介政策
　　(一)奖励对象：
　　1、奖励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加工、经营型项目的中介单位或中介人(招商引资责任单位和责任者除外)。
　　2、奖励利用社会交往、海外关系引进无偿捐赠金或赞助资金、生产、科研、教学设备的中介单位和中介人。
　　(二)奖励标准：
　　1、根据《长春市双阳区全民创业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奖励的规定，引进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6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3%予以奖励(美元按汇率折合人民币)。
　　以上奖励，由同级财政自该企业投产时兑现30%的奖励，其余70%从该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同级财政留成部分中支付。
　　2、对引进专利、专有技术、特殊人才、驰名品牌等无形资产，使企业当年本级税收比上年增长20%以上的，给予税收增加部分5%的奖励，由同级财政兑现。
　　3、对促成海外、域外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我区无偿捐赠、赞助资金或引进生产、科研、教学设备的中介人，按捐赠、赞助、资金或物资折价的5%给予奖励，由同级财政兑现。
　　七、其它特殊政策
　　(一)对投资数额较大或巨大，并在全区有较大带动作用的投资者，本人有要求的，可在区里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或名誉职务。
　　(二)对双阳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特殊贡献的投资者有特殊要求的，可以向省、市等上级有关部门举荐、推选，给予特殊荣誉及相应的政治待遇。
　　八、政策效力和时限
　　(一)本政策未涉及到的事宜或高新科技、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特殊项目，由区委、区政府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给予解决。
　　(二)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双阳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同时废止。
　　(三)本政策由区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并负责制定执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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